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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

司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 

2005 年 7 月 12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 

 

目的 

 

  本文件載述司法機構政務處就事務委員會委員在

2005 年 7 月 12 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所作的回應。委員提出

的事項載於該會議的會議紀要。 

 

 

撤回關閉荃灣裁判法院的計劃（會議紀要第 17 段） 

 

2.  在決定撤回關閉荃灣裁判法院的計劃時，司法機構

曾考慮以下因素 — 

 

 (a) 輪候時間 

 

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 2005 年法律年度開啟典禮

中指出，即使案件數量保持穩定，長時期的緊縮預

算難免會導致各級法院的案件輪候時間有所延長，

當案件輪候時間到了令人無法接受的時候，政府當

局和立法機關便須考慮向司法機構增撥資源。司法

機構對各級法院案件的輪候時間進行檢討後，認為特

別是在高等法院和裁判法院案件的輪候時間方面，已

經出現這個情況，所以必須採取措施避免輪候時間

進一步延長。 

 

(b) 案件量 

 

 2004 年，裁判法院的案件量是 301 147 宗，較 2003

年的 282 331 宗上升 6.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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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日後調配的靈活性 

 

經檢討關閉兩所裁判法院（西區裁判法院及北九龍

裁判法院）所帶來的影響，再考慮到現時解除凍結

招聘法官及司法人員，以及增添暫委法官及司法人

員的計劃，司法機構認為不宜再減少裁判法院的數

目，以確保我們具有所需的彈性及能力以維持足夠

的法庭來處理日後可能增加的案件量。 

 

3.  經考慮上述各項因素後，司法機構決定不按原定計

劃在 2006 年 1 月關閉荃灣裁判法院。 

 

 

在審訊當天需再次排期的裁判法院案件數目（會議紀要第 18

段） 

 

4.  正如我們在財務委員會審核 2005-06 年度開支預算

時，就何俊仁議員提出的兩條問題所作出的回答中所述（副

本載於附件），我們沒有統計數字顯示有多少宗裁判法院案

件在聆訊當天因為法庭未能處理而需再次排期，不過，根據

我們的經驗，相信少於 5%已排期審訊的案件因為法庭沒有時

間處理而需在原訂的審訊日期再次排期，而過去幾年，這方

面的情況都沒有重大的差別。 

 

 

Scully-Hill女士的意見和建議（會議紀要第 31 段） 

 

5.  關於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 Anne Scully-Hill 女士在

2005 年 7 月 20 日的信函中所提出的建議，司法機構的意見

載於下文第 6 – 10 段。 

 

容許指定類別的法庭記者列席家事法庭非公開的內庭聆訊 

 

6.  根據實務指示25.1附表 2的規定，在婚姻法律程序

中，所有關於兒童的事宜及經濟給養的申請，由於其性質的

關係，通常是不公開的，因為它們一般都被視為符合《香港

人權法案條例》第十條（“第十條＂）禁止新聞界及公眾列

席的理由，不過，在某些情況下，法庭仍可引用第十條命令
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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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有關聆訊公開。換言之，這些家事案件的內庭聆訊若不是

公開予公眾列席旁聽，就是不公開予公眾列席旁聽。故此，

若按照Anne Scully-Hill女士的建議，容許這等內庭聆訊只公

開予指定類別的法庭記者列席，實在是有困難的。 

 

7.  我們瞭解到，Anne Scully-Hill女士的建議，目的是希

望藉着容許指定類別的法庭記者列席旁聽家事案件的內庭聆

訊，從而為家事案件建立一套規範化及全面的案例彙報系

統。關於這個問題，可參考以下資料：— 

 

(a) 家事法庭法官已決定由2005年5月開始，對所有內庭
聆訊的判案書採納以下做法；如聆訊時間是兩日或

以上，訴訟各方又有律師代表，而法庭亦有給與機

會讓各方代表律師作出陳述，那麼，這些判案書在

刪除不宜公開的內容後便可公開讓公眾查閱。此

外，不論聆訊時間長短，如判案書涉及法律爭論點

或其他令人感興趣的爭議點，法官亦可決定在刪除

不宜公開的內容後把判決書公開讓公眾查閱；及 

 

(b) 一套家事案例滙編專題系列即將由一家商營出版社

刊行。屆時，這套案例滙編或會對法律執業人士有

所幫助。 

 

8.  我們希望上述措施落實後，可供公眾查閱的家事案

件判案書的數目會日漸增多，而家事案例滙報的範圍亦會更

趨廣泛。 

 

研究人員取閱非公開內庭聆訊案件的法庭檔案 

 

9.  與取閱法庭檔案有關的法例條文載於(i)《高等法院

規則》(第 4A 章) 第 63 號命令第 4(1)(c)條，(ii)《區域法

院規則》(第 336H 章) 第 63 號命令第 4(1)(c)條，以及

(iii)《婚姻訴訟規則》(第 179A 章) 第 121(2)條。任何人

士都可向法庭申請許可，以取閱非公開內庭聆訊案件的法庭

檔案。至於法庭會否批予許可，以及若批予許可，會否規定

適當的條件，及如有規定，條件為何（包括是否須先徵得訴

訟各方同意）等問題，均由法庭酌情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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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Anne Scully-Hill 女士建議編制刪去姓名的案件概

要，並將概要夾附於有關的案件檔案作為獨立的附錄或補

篇，以便研究人員進行研究。這個做法會對法庭登記處（尤

其是訴訟人不時修改離婚呈請書的家事法庭登記處）造成相

當的資源負擔。司法機構認為因此而耗用資源並沒有充份的

理據支持，所以在現階段並不打算採納這項建議。事實上，

現時的安排（見上文第 9 段）足可讓真正從事研究的人員向

法庭申請取閱法庭檔案，從而收集基本資料進行實證法律研

究。 

 

 

實務指示 25.1 及 25.2 對報導人身保謢令的申請所造成的影

響（會議紀要第 33 段） 

 

11.  關於人身保護令的法律程序均在公開法庭展開，

（實務指示 25.1 及 25.2 並不適用）；但是若有充份理由，

法庭可命令有關法律程序不公開讓市民旁聽。不過，由於爭

議點涉及人身自由，法官在法律程序終結時會公開作出命

令。當然，如果有關程序一直是以非公開形式進行，則在法

律程序終結時公開作出的命令或需作出刪減，以確保須予保

密的資料得以繼續保密。 

 

 

 

 

 

司法機構政務處 

2005 年 12 月 



 



 


